
韩东良 ：
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

工商银行石家庄高新支行
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
纷—案， 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起诉状副本、 应诉通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开庭传
票及本院 (2013)石高民二
初字第 00244 号民事裁定
书。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
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 提出
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
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
15 日和 30 日内，并定于举
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
午 9 时 (遇节假日顺延 )在
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，逾
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人民法院

袁林江 ：
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

宋欣雷申请执行你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， 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
告财产令， 自公告之日起
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；
并限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
内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
即 (2013)石高民一初字第
1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
务，逾期仍不履行的，本院
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人民法院

张振良 ：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

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庄桥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
合同纠纷一案， 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 举证通知书
及开庭传票。 自公告之日
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
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，举
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
满后的 30 日内，并定于举
证期满后次日 (遇法定节假
日顺延 )上午 9 时在本院民
事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
理此案，逾期不到庭，本院
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

刘立轩 ：
本院受理俎晓红诉刘

立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
审理终结。 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 (2013)东民一初一
字第 00283 号民事判决书。
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
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 如不服本
判决，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
日内，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 上诉于石家庄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 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

雷靖玉 ：
本院受理你申请确认

新乐市人民法院执行行为
违法一案， 因你无正当理
由不参加听证， 本院已依
法 按 你 撤 回 确 认 申 请 处
理。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本院 (2008)石确字第 00005
号裁定书。 自公告之日起，
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
人民法院

苏振国 ：
本委受理的李小素 (藁

劳人裁字 [2012]第 08 号 )诉
你职业病伤残赔偿劳动争
议一案。 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出庭通知法律文书，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 本委定
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上午
9 时在本委仲裁庭 (藁城市
四明北街 66 号 ) 开庭审理
此案。 请准时参加庭审，否
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。
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
后 10 日内，逾期不领则视
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
藁城市劳动人事争议

调解仲裁委员会

杨永辉不慎将残疾人
证 丢 失 ， 残 疾 人 证 号 为
13232919770122243443，特此
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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